
 
 

通過 

不通過 

開始 

承接方式 

教師經本校同意自行接洽

委託單位或投標後申請承

接。 

委託單位逕洽本校各相關單

位或教師後，由該單位或教師

承接。 

研發處按來文性質轉請各相關系所考量決

定是否申請承接，若需整合提出者，統由研

發處協調整合。 

提出申請 
申請文件： 
1.產學合作申請書 
2.計畫書 
3.經費預算表 
4.產學合作回饋課程規畫表 
5.合約書 3份 
6.用印申請書 1份 審核 

經各單位主管同意，簽會研發處，主計室及相關單位，

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 

合作單位匯款入校 

至出納組開收據或預開收據 

一、教師計畫結案級報告繳交合作單位 

二、研發處將產學合作回饋課程規劃表提供各級課

程委員會議做為課程與內容規劃之參考 

 

結束 

經費變更或計

畫延期 

申請文件： 

產學合作變更延期申請

表。並檢附合作機構同意

文件。 

執行計畫、支用經費並辦理核銷(B 版) 


